


- 2 -

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本科生辅修学士学位
及微专业修读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做好交叉复合型人才培养，依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

《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》（学位〔2019〕20 号）文件精

神，结合我校人才培养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，规范辅修学士学

位及微专业修读管理。

一、培养方案

院系可申报开设辅修学士学位及对应的微专业，或单独申报

开设微专业。

院系应根据主修专业本科培养方案，制订辅修学士学位的培

养方案，总学分要求在 40 学分左右，其中毕业论文 8 学分。微

专业为非学历教育，总学分要求一般为 15-25 学分。学院开设的

辅修学士学位及微专业有对应关系的，辅修学士学位的培养方案

应完全覆盖相应微专业的全部课程。

二、修读规定

1.选修条件

学生选修辅修学士学位或微专业，应与主修学士学位归属不

同的本科专业大类。学生最多可选修两个辅修学士学位或微专

业。

学生选修辅修学士学位或微专业，应确保对主修专业课程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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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余力，主修专业课程出现不及格情况时，应适当减少、暂停辅

修学士学位或微专业课程的修读。

2.辅修学籍注册

学生可在二、三年级每学期选课前，申请注册辅修学籍。

3.选课与成绩规定

学生按照修读的辅修学士学位或微专业培养方案要求，在学

期选课开放时间内自主选课，课程成绩标记“辅修”，不参与主

修专业 GPA 计算。选课、退课及成绩记载等规定，与主修专业课

程流程一致，共用指标。

学生注册辅修学籍之前所修读的相关课程成绩，原则上不得

转为辅修学士学位或微专业课程成绩。在学生主修专业毕业当学

期，未用于申请辅修学士学位或微专业的学分，学生可申请部分

或全部转为主修专业成绩。成绩一旦转出，不得转回。

4.毕业论文

辅修学士学位毕业论文与主修专业毕业论文同质要求和管

理。

辅修学士学位毕业论文，选题与主修专业存在交叉时，经学

生申请、主修专业院系和辅修学士学位开办院系共同审定同意，

可只做一份毕业论文，实行双导师制，学生须在主修专业院系、

辅修学士学位开办院系分别参加毕业论文答辩。两次答辩均通

过，取平均成绩，可同时用于主修专业和辅修学士学位申请。

5.其他

获得辅修学士学位或微专业结业证书的学生，所获辅修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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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微专业课程学分，可视为已满足其主修专业培养方案中自由选

修模块相应数量的学分要求。

三、证书申请

1.学生完成主修专业培养方案的毕业要求，同时完成辅修学

士学位或微专业培养方案要求的课程与学分，在规定时间内，向

开办院系提出证书申请，并根据修读学分完成缴费。

2.在满足主修专业学位授予条件的前提下，学生完成辅修学

士学位培养方案的全部要求，授予辅修学士学位。未取得主修学

士学位的，不授予辅修学士学位。辅修学士学位在主修学士学位

证书中予以注明，不单独发放学位证书。

3.完成微专业培养方案要求，或未达辅修学士学位要求但满

足相应微专业结业要求者，发放相应微专业结业证书。辅修学士

学位及微专业有对应关系的，已取得辅修学士学位的情况下，不

再发放相应微专业结业证书。

本办法自 2024 级本科生开始执行。原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

本科生辅修学士学位及辅修专业修读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教字

[2020]11 号）适用于 2018-2023 级本科生，2023 级学生离校后

文件自动废止。其他有关文件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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